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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保全安排 港拓仲裁優勢
允向內地申請保護財產證據 成唯一已簽署司法管轄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對於修訂《逃犯條例》面對
司法覆核挑戰，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強調，特區政府
每日都面對法律挑戰，但不會因
此擱置關乎公眾利益的重要工
作。她又坦言，政府願意聆聽各
界意見，只要意見有助事情順利
進行，政府會從善如流，但這不
等於每項意見都要接納，否則就
不可能做得成一件事。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

會見傳媒，被多次問到華人置業
前主席劉鑾雄就修訂《逃犯條
例》提出司法覆核。
她表示，由於已經進入司法程
序，特區政府、律政司和她本人
都不會作任何評論。
她又指，政府已詳細解釋了修
例內容，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周三
在立法會提出首讀和二讀時亦會
加以說明，到法案委員會逐條審
議條文時也將會有很詳細的交代
和討論。
對於會否應個別要求再修訂條

文，林鄭月娥表示，無論是立法
工作或政策工作，政府都很願意
聆聽各界意見，如果意見跟政府
的大原則沒有衝突，並令工作更
順利地進行，政府一般都會從善
如流，接受這些意見，「但不等
於每一個意見，特區政府都要接
納，否則根本不可能完成一件
事。」
被問到在面對法律挑戰下，將
修例提交立法會是否合適，她強
調特區政府每日面對各種法律挑
戰，但不會因此擱置關乎公眾利
益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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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香港作為仲裁地的當事人不能向內地法院
申請保全，《安排》容許他們在裁決作出前，

更可以就仲裁程序向內地法院申請保全，包括財產保
全、證據保全及行為保全，以防止仲裁其中一方的當
事人故意毀滅證據或轉移財產，確保仲裁程序能有效
進行。同時，內地仲裁程序的當事人亦可向香港法院
申請強制令以及其他臨時措施。
根據《安排》，由合資格並經指定的香港仲裁機構
管理的香港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可向兩地法院申請保
全措施。《安排》會在最高人民法院發佈司法解釋和
香港特區完成相關程序後，另訂日期生效。

鄭若驊：體現創新思維
鄭若驊在簽署儀式上致辭時表示，《安排》簽訂
後，香港成為唯一與內地簽署有關仲裁保全協助文件
的司法管轄區，標誌着「一國兩制」為香港所帶來的
優勢，亦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律政司的創
新思維，同時有助於提升香港國際仲裁服務的競爭
力，為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
中心提供巨大的支持，對香港仲裁的發展有莫大的重
要性。

她指出，仲裁是跨境商業活動主要解決爭議的方
式，保全措施也是仲裁經常用到的方法，當事人進行
仲裁時、甚至在仲裁程序開始前，有可能需要向仲裁
庭或仲裁地外的另一司法管轄區的法院尋求司法協
助，例如申請命令維持現狀，防止另一方當事人毀滅
證據或轉移財產等。
鄭若驊說，《安排》為香港仲裁程序的當事人向內

地法院申請保全措施提供了明確、有效的法律機制，
並確定內地仲裁程序當事人可根據現行法例向香港法
院申請臨時措施，「我對這一個安排感到非常高興，
我相信香港的法律跟仲裁界對這一個安排也感到非常
開心，安排也對支持香港的發展十分重要。」

「一國兩制」優勢惠兩地
她提到，香港與內地就民商事不同範疇已經簽訂了

6項相互法律協助安排，包括今年1月在北京簽署的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
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期待兩地法律界加緊合作，
互相交流，發揮在「一國兩制」下兩地的優勢，互惠
互利，為兩地的發展、為國家依法治國的政策出一分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隨着內地

司法制度不斷完善，香港與內地的法律協作

越來越多。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

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簽署《關於內

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

助保全的安排》，容許以香港作為仲裁地的

當事人，向內地法院申請財產及證據等保

全，防止出現毀滅證據或轉移財產等情況。

鄭若驊表示，香港成為唯一與內地簽署有關

文件的司法管轄區，為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

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提供巨大支

持，並期待兩地法律界加緊合作，發揮「一

國兩制」的優勢，為國家依法治國出一分

力。 ■鄭若驊（右）與楊萬明握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安排》為香港的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提供巨大支持。圖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粵港澳大灣區將
令香港與內地有更多經貿往來，保障各方權益的法
律服務角色更見吃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楊萬明
昨日表示，大灣區具有「一國兩制」、「三法域」
的特性，發揮仲裁在化解糾紛中的重要性、加強兩
地在仲裁領域的協助合作是大勢所趨。他又指，
《安排》是中央支持香港法律服務業發展、支持香
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務實
舉措，也是兩地法律人為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豐富「一國兩制」實踐貢獻的又一司法智慧。

區際司法協助需深化
楊萬明昨日指出，內地與港澳特區正攜手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大灣區「一國兩制」、「三法
域」的特性決定了建設過程中互涉法律糾紛不可避
免、區際法律衝突客觀存在、區際司法協助亟需深
化，坦言在「一國」之內、不同法域特別是不同法
系間開展司法協助，既不同於國際司法協助，亦不

同於同一法域內不同地區之間司法協助，很有挑
戰。
他以仲裁保全為例，指內地和香港法律制度和法

律語言差異顯著，保全措施的類型、認定仲裁程序
籍屬的標準、仲裁庭在保全措施方面的權能等都大
不相同，「兩地法律人志不求易、事不避難，彼此
尊重、求同存異，積極主動地探索了一條務實創新
的可行之路，這充分證明了『一國兩制』的強大生
命力。」
楊萬明強調，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剛剛發佈之際、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前，兩地法
律人實現了更加緊密的合作，展現了「一國」之內
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表明了內地和香港共謀發
展、共享榮光、共擔責任的堅定信念。
他希望兩地同仁以家國情懷為重、以民眾福祉為

要、以民族復興為念，繼續完善兩地司法協助體
系，為兩地經濟社會繁榮穩定發展、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穩步推進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楊萬明：中央挺港拓法律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
祖）《逃犯條
例》將於今日在
立法會首讀。香
港大律師公會昨
日再就修例提出
意見，聲稱政府
的「漏洞論」是
「誤導」，即目
前移交逃犯法例
不涵蓋中國其他
地方並非「漏
洞」範疇，而是
1997年立法機關鑑於內地法制程度而保障香港基本人權
的「往績」，和兩地刑事司法系統差異所作的決定，更
稱修例是「為內地而設」。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
議後會見傳媒，他回應道，現行條例無法處理港人在台
灣被殺案及移交個案的方法，故此確為漏洞。他並表
示，回歸時《逃犯條例》沒有處理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
地方，是因為當時已有記錄顯示，香港會與內地商討一
個長期協議，而長期協議很可能用新的法例處理，所以
沒有處理當時條文的有關部分，強調修例是「為內地而
設」的說法不正確。
李家超表示，現有《逃犯條例》無法處理港人在台灣

被殺案及個案移交方法，實屬香港法律的漏洞。他說，
政府屢次重申修例是為了制定有效、可行的個案移交方
法，與任何一個與香港未簽長期協議的司法管轄區，以
同一個原則、同一的人權和法律保障來處理個案移交。
他舉例道，「譬如再有類似台灣殺人案的性質嚴重的案
件，甚至性侵犯、械劫、一條橋被爆炸了，我們怎樣處
理呢？」強調修例確實是為了填補法律漏洞。

回歸時未處理 因商長期協議
他強調，所謂「修例是為內地而設」這一觀點不正
確。他說，「回歸時的《逃犯條例》沒有處理香港以外
的中國其他地方，是因為香港會與內地商討一個長期協
議，而如果真的達成一個長期協議的話，很可能用一個
新的法例去處理。」

特首啟動移交 英加沿用多年
他補充，個案移交程序由行政長官啟動是仿效了英國

和加拿大的做法，且該做法在兩國沿用多年、運行暢
順，認為香港用同樣的方法是實際的、可行的。
有記者追問草案是否有追溯期，李家超表示，「『逃

犯』顧名思義是因為他曾經犯罪而逃走，必須是追究他
過往的罪行。」「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中，我們會解釋政
府所提出的所有修訂建議，並回答可能出現的任何問
題，解釋所有原因、目的和意圖。」

李家超：修例因堵漏 非只「為內地」

■李家超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大律師公會昨日再就修
訂《逃犯條例》發表意見書，聲
稱特區政府強調修例是填補漏洞
的說法「誤導」，因香港在現行
法例下仍可與內地、台灣及澳門
外的其他司法管轄區進行個案移
交，而限制與內地進行移交是因
為兩地司法制度和保障基本人權
有「相當大的差異」。公會又
稱，修例讓特首成為啟動個案移
交的「唯一決定人」，毋須經過
立法會的審議程序。法律界認為
公會忽略普世價值，忽略聯合國
有關完善移交法例、打擊罪案發
生的決議，又質疑意見書以大篇
幅攻擊內地不斷進步的人權和法
治狀況，誤導公眾的可能正是公
會本身。

湯家驊：做法符普世價值
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湯家驊昨日

在facebook上慨嘆，公會可能忘
記了公會章程第一條是「要竭力
維護社會公義而非任何政治立
場」，也沒有提醒社會根據聯合
國決議，世界各國有責任盡量完
善本國有關移交逃犯之法例，以
達至有效打擊罪案發生，而保障
人權與建立有效移交法例並非對
立，各國應認清有效移交之重要

性。
他續指，英國更於2011年發
表了一個有關移交逃犯的全面、
詳盡和深入的報告，當中報告開
宗明義指出移交逃犯是所有文明
社會應有之義，各國應以互相尊
重之原則推廣公義。在總括移交
逃犯法律發展過程中，報告更強
調有效移交應建基於互信而非互
相猜疑或互不尊重之原則上。
湯家驊強調，建立有效移交法

例乃普世價值觀，而非如公會所
言有所「誤導」。

馬恩國：內地法制續進步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

律師馬恩國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認為，內地法制不斷進
步，已開始獲很多西方國家承
認，而內地也積極參與跨國打擊
犯罪活動，「內地已可以與不少
國家互相移交逃犯，但對於一國
之內的香港就一直沒有做到，這
的確是一個漏洞。」

黃國恩：明顯政治化修例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

博士黃國恩強調，政府的「漏洞
論」並沒有誤導，法律漏洞的確
存在，而且不止涉及內地，而是
涉及不同國家、地區，「反而大

律師公會只針對內地，借機批評
內地司法及人權，從而妖魔化修
例，明顯把修例政治化，這才是
誤導！」
黃國恩亦提及，由特首啟動移

交程序，這是參考其他普通法國
家如加拿大的做法，由一個行政
首長或官員，作為名義上的决定
人，「眾所周知，其實實際把關
的是律政司，檢視案件是否適合
去做及符合法律要求，否則不會
理會有關請求，特首絕對不可能
是一言堂，況且還有法庭最後把
關。」

傅健慈：針對內地實誤導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傅健慈指
出，修例的目的是為了堵塞移例
的漏洞和彰顯公義，特區政府已
經清楚向公眾說明，「漏洞論」
並不存在誤導公眾，「相反地，
大律師公會將修例的討論集中在
內地，意見偏頗，忽略事實，才
是誤導。」
他更提到，目前內地已經跟世

界很多先進發達國家或不同法律
制度的司法管轄區簽訂了移交條
約，「明顯地，內地的法律和人
權狀況是不斷完善進步，與時俱
進。」

大狀公會話「誤導」法律界批妖魔化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召開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